阳泉市新闻出版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形式
	检查方式
	检查项目
	检查比例与频次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范围

	1
	对印刷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现场检查
	1.对擅自设立从事出版物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或者擅自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检查；2.对印刷企业未取得出版行政部门的许可，擅自兼营或者变更从事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或者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或者擅自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的等三类行为的检查；3.对印刷业经营者印刷含有反动、淫秽、迷信内容和国家明令禁止印刷的其他内容的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等行为的检查；4.对没有建立承印验证制度、承印登记制度、印刷品保管制度、印刷品交付制度、印刷活动残次品销毁制度等五类行为的检查；对接受他人委托印刷出版物，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印刷委托书、有关证明或者准印证，或者未将印刷委托书报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等七类行为的检查；5.对接受委托印刷注册商标标识，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核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签章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注册商标图样或者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复印件等四类行为的检查；6.对接受委托印刷其他印刷品，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有关证明等七类行为的检查；7.对印刷布告、通告、重大活动工作证、通行证、在社会上流通使用的票证，印刷企业没有验证主管部门的证明的，或者再委托他人印刷上述印刷品等两类行为的检查；8.对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擅自留存委托印刷的包装装潢印刷品的成品、半成品、废品和印板、纸型、印刷底片、原稿等两类行为的检查；9.对印刷业经营者印刷明知或者应知含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禁止内容的内部资料和非出版物印刷企业印刷内部资料两类情形的检查；10.对出版物印刷企业未按规定承印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及违反有关规定的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比例为10%，日常检查每周开展一次检查


	阳泉市新闻出版局
	印刷企业

	2
	对电影院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电影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现场检查
	对摄制含有《电影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禁止内容的电影片等行为的检查；2.对出口、发行、放映未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电影片等行为的检查；3.对擅自从事电影摄制、发行、放映活动的检查；4.对伪造、变造、出租、出借、买卖本法规定的许可证、批准或者证明文件，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本法规定的许可证、批准或者证明文件等两类行为的检查；5.对扰乱电影秩序和违规放映广告的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比例为10%，日常检查每周开展一次检查


	阳泉市新闻出版局
	电影院

	3
	对出版物经营单位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
	日常检查，专项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 现场检查
	1.对出版物经营场所违规经营十二类行为的检查；2.对征订、储存、运输、邮寄、投递、散发、附送不得发行的出版物的检查；3.对未经批准，擅自设立（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行单位（业务），假冒出版单位名称或者伪造、假冒报纸、期刊名称出版出版物的检查；4.对出版物经营单位违反宪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和规定的检查；5.对出版物经营单位进口、印刷或者复制、发行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禁止进口的出版物的等三类行为的检查。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比例为10%，日常检查每周开展一次检查


	阳泉市新闻出版局
	出版物经营单位


